关于2014-2015学年第1学期公共选修课网上选课的通知

各院部：

     为满足我院广大学生对公共选修课的需求，根据实际教学工作情况，2014-2015学年第1学期共开设131门次公共选修课，学生可进入自己教务平台查询具体课程，请各院按照通知要求组织学生进行网上选课。

一、选课对象和时间
    我院全体学生（专升本学生对公选课不作要求），根据学院实际情况学生每人每次至多可以选修两门公共选修课（上课时间分别为：周二下午7-8节，周五下午7-8节）。
二、选课时间安排及说明
	任务
	时间
	内容

	正式选课
	2014年05月20日12:00

至05月27日24:00
	学生选课

	退选、改选
	另行通知
	学院根据选课情况，对不能开课的课程，组织学生进行退选、改选。


    1、正式选课阶段：此阶段内所有学生都可以参加选课，选课不分先后，以“先选先得”为原则，人数选满的课程将自动停止选课。

    2、退选、改选阶段：根据正式选课结果，对部分不符合开课要求的课程进行退选、改选。

   三、选课步骤
    1、打开IE浏览器，从铜陵学院教务处主页登录“教务管理系统”或直接输入http://jw.tlu.edu.cn/(4dgt3g55purpjs3tq2zlr2u2)/default2.aspx网址，进入用户登录界面。用户名：学号，密码：身份证号码，选择“学生”角色，登陆系统。
    2、学生登陆系统后，点击“网上选课”->“校选选修课”进入选课系统。
    3、学生选择公共选修课，提交后完成选课。在系统开放期间，可以进行网上退选，或改选其他课程。

四、选课注意事项
1、本学期所有公选课选课数据一律不作人工退选、改选。各院（专业）必须在教务处规定时间内组织学生选课，过期将不再开放网上选课系统，没有选课的学生，不再补选。
    2、学生必须按照各专业教学计划选修公选课，若选修本专业已开设课程、即将开设的课程、相近课程或重复选修同一门公选课程，所得学分均无效。
3、11级学生选修公共选修课学分不少于8个学分，12级、13级学生选修公共选修课学分不少于10个学分，其中理工类学科专业学生选修文管经法类公选课学分不少于2学分，文管经法类学科专业学生选修理工类公选课学分不少于2学分，学生可自由选择选课学期。
    4、没有进行网上教学测评的学生，应先进行网上教学评价，方可进行选课。

     特此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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